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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翠平

员工因疫情待岗半年
多， 复工不久被辞退

王某于2019年8月1日入职 ，
负责教授小学数学课程。 当时，
公司告知她试用期3个月， 待通
过 试 用 期 考 核 以 后 再 签 订 劳
动 合 同 、 缴纳社保 。 2019年11
月1日， 王某如期转正， 并于当
月与公司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劳动
合同。

2020年1月中旬 ， 因临近春
节， 上课的学生不多， 公司决定
提前放假。 “谁知道这个假期一
放就是半年多， 虽说各行各业都
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但我们公司
主要是给中小学生做校外学科培
训， 复工时间基本上与全市中小
学开学同步。 因此， 一直到8月
中旬， 公司才通知我返岗上班。”
王某说。

“在放假的半年间， 我和其
他同事并不是不工作完全休息。
因为， 总有一些家长提出退还学
费等要求， 公司为了稳定家长的
不安情绪， 要求我们任课老师维
护好自己负责上课的学生。 在这
种情况下， 我要经常跟家长沟通
孩子在家的学习情况， 有时候还
需要进行线上辅导 。” 王某说 ，
“公司给我们发了半年的待岗工
资。 有同事认为这样发工资不合
法， 反复找公司沟通。 我觉得公
司在特殊时期也不容易， 就没提
这些问题 ， 一心想着等疫情过
去 、 赶紧恢复上班就好了 。 谁
知， 刚复工3个月， 工资收入刚
有所提升， 公司突然通知我第二
天不用来上班了。”

公司否认辞退员工， 员
工申请劳动仲裁

离开公司 ， 王某才回过神
来。 “公司生源一直不太好， 复

工以后更大不如前 。 在教课之
余 ， 公司还让我们进行电话销
售、 发宣传单等。 虽然多干不少
工作， 但公司从来不多发一分钱
工资， 好多同事都拒绝干这样的
工作。 我也不愿意干， 但一样没
落下。 即使这样， 公司还平白无
故把我辞退了， 甚至连个理由都
没有。”

于是， 王某再次来到公司。
她找到人力资源部的同事， 询问
公司辞退她的理由 。 同事告诉
她， 因疫情导致经营状况不好，
公司需要裁员。

王某认为， 如果是公司裁员
辞退员工， 公司应当依法向她支
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 与人
力资源部的同事沟通无果， 她决
定直接找老板沟通。

听说王某想让公司支付经济
补偿， 老板立刻变了脸。 老板拿
着王某此前一天办理离职时公司
让她签字的 《离职申请》 和 《离
职交接表》 说： “这都是你自己
签的字， 是你自己离职不干了。
想要补偿， 一分钱也没有， 你爱
上哪儿告上哪儿告去！”

又气又急的王某申请劳动争
议仲裁， 要求公司支付工资、 加
班费、 解除合同经济 补 偿 等 费
用 。 递交仲裁申请书后， 王某
仍然怒气难平。 朋友告诉她， 工
会能够为职工提供免费的法律
援助， 她便来到北京市 总 工 会
法律服务中心提出法律援助申
请。

工会律师详查案情， 抓
住关键促公司妥协

经审核，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
服务中心认为王某符合困难职工
法律援助条件， 遂指派专职律师
郑青玉作为她的委托代理人。 郑
律师询问了王某的情况， 在认真

查看相关书面材料后认为， 凭现
有证据， 王某要求公司支付解除
劳动合同经济补偿依据不足。

经过分析王某讲述的情况及
全部案情， 郑律师认为， 其可以
请求确认与公司在2019年8月至
10月存在劳动关系， 在此基础上
可以要求公司向其支付违法约定
试用期赔偿金等费用。

仲裁庭审中， 公司主张其并
未辞退王某， 其属于自行离职，
原因是嫌工资低 。 另外 ， 公司
称 ， 2019年8月至10月期间 ， 王
某还不是公司正式员工。 该期间
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没有缴
纳社保， 这是公司的统一规定。
因为王某不是公司正式员工， 试
用期间工资低于转正的正式员工
是很正常的现象。 况且， 王某对
转正前后的工资标准是知情且同
意的。 因此， 公司不同意王某全
部申请请求。

郑律师指出， 试用期员工与
转正员工有同样的劳动权利， 公
司均应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
保。 本案中， 公司不给试用期员
工签合同缴社保违反法律强制性
规定。 本案中， 公司给王某设定
了3个月的试用期， 而劳动合同
仅签订了1年， 明显违反法律规
定。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三条
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与
劳动者约定试用期的， 由劳动行
政部门责令改正； 违法约定的试
用期已经履行的， 由用人单位以
劳动者试用期满月工资为标准，
按已经履行的超过法定试用期的
期间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 据
此， 郑律师认为， 公司应当向王
某支付违法约定试用期赔偿金。

双方均亮明观点及相关证据
后， 公司认为自己的主张缺乏充
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 。 迫于压

力， 公司开始寻求妥协。 在征得
王某同意后 ， 双方达成调解协
议 ， 由公司向王某一次性支付
3000元， 了结双方之间争议。

不久， 拿到案款的王某特意
来到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表示感谢 ： “多亏了工会的帮
助 ， 要不然我真的一分钱拿不
到。 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教训，
这次劳动仲裁的经历也给我好好
上了一堂课。”

劳模律师说法

找准案件突破点是成功
维权的关键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工会劳模法律服务团成员董梅律
师

当下很多用人单位在试用期
内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或者
签署仅约定试用期的劳动合同的
情况比较普遍。 但是， 《劳动合
同法》 明确规定， 用人单位自用
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
系。 建立劳动关系， 应当订立书
面劳动合同。 试用期包含在劳动
合同期限内。 劳动合同仅约定试
用期的， 试用期不成立， 该期限
为劳动合同期限。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大背
景下， 既要依法保护劳动者合法
权益， 也要引导劳动者与用人单
位共克时艰。 本案中， 工会及时
为困难职工提供法律援助。 工会
法援律师通过全面了解案情， 找
到案件的突破点， 帮助员工成功
维权， 同时让用人单位学习到依
法合规用工的重要性， 通过调解
方式快速、 高效解决劳动争议，
达到案结、 事了、 人和。

协办单位： 北京市总工会法
律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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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约定试用期，职工有权说“不”
编辑同志：

我是一名网约车司
机。 近期， 我们这里的疫
情防控部门要求居民每天
做核酸检测。 由于每天定
期做核酸检测影响接单赚
钱， 我就想委托他人代替
我做核酸检测， 但又担心
违法。

请问： 委托代做核酸
检测是否属于违法， 会受
到什么样的处罚？

读者： 何为发

何为发读者：
《治安管理处罚法 》

第五十条第一款规定：“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 处警告
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 ；情
节严重的， 处五日以上十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
百 元 以 下 罚 款 ： （一 ）
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
状态情况下依法发布的
决定、 命令的； （二） 阻
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
执行职务的； （三） 阻碍
执行紧急任务的消防车 、
救护车、 工程抢险车、 警
车等车辆通行的 ； （四 ）
强行冲闯公安机关设置的
警戒带 、 警戒区的 。” 定
期做核酸检测， 是政府在
紧急状态情况下依法作出
的决定， 人人都得遵照执
行。

你是服务业行业的从
业人员， 具有广泛接触市
民群众的特殊性， 更应严
格遵守和落实各项防疫规
定 ， 确保公众的健康安
全 。 如果委托 他 人 代 做
核 酸 检 测 ， 无疑违反了
相关防疫规定和防疫管理
秩序 ， 委托 人 和 受 委 托
人都 将 构 成 违 法 ， 会受
到公安机关的治安处罚 ，
轻则受到警告或者罚款 ，
重则受到行政拘留的处
罚。

另外， 委托他人代做
核酸检测， 在一定情况下
还会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
罪。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
是指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
规定， 妨害传染病防治 ，
引起甲类传染病以及依法
确定采取甲类传染病预
防、 控制措施的传染病传
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
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
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
法部印发的 《关于依法惩
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
意见》 中规定， 其他拒绝
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
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防控措
施， 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
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
的，依照《刑法 》第三百三
十条的规定， 以妨害传染
病防治罪定罪处罚。 根据
《刑法》第三百三十条的规
定 ，犯该罪的，处3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后果
特别严重的， 处3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 。 所以 ，
委托他人做核酸检测是严
重的违法行为 ， 万不可
为。 潘家永 律师

委托他人代做核酸检测
违反哪些法律规定？

工会法援帮困难职工成功维权

基本案情
杜烨（化名）于2016年9月10

日入职，公司与他先后签订3份劳
动合同， 最后一份合同的终止日
期为2022年9月9日。 合同约定其
工作岗位为装配钳工， 月工资为
7600元 。2021年8月20日下班后 ，
他未再到岗上班。

按照杜烨的说法， 他在当天
下班时接到部门经理的电话，对
方称公司已经将他辞退， 通知他
第二天起不用再到公司上班了。
因此，他认为自己并非自行离职。
对于该说法，公司不认可，杜烨也
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公司称， 其与杜烨并未就解
除劳动关系达成一致 ， 杜烨于
2021年8月21日起无故不到岗，公
司分别以邮寄返岗通知书、 电话

联系杜烨本人及其父母、 刊登公
告等多种方式要求杜烨返岗，但
杜烨均未予理会。由此，公司认为
杜烨系自行离职， 其无需向杜烨
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为此， 公司提交 《限期返岗通知
书》及快递回执、报纸公告及通话
录音予以证实。

然而，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并
未采纳公司的主张， 裁决公司应
当向杜烨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补偿
金3.7万元。

法院判决
公司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

院。庭审中，杜烨对公司的主张不
予认可，称公司提交的《限期返岗
通知书》系公司单方制作，无他本
人签字确认， 不能作为认定本案
事实的证据。 公司提交的报纸及

录音材料也是公司单方行为，无
法证明他拒收返岗通知书的事
实。此外，他从未收到公司邮寄的
快件。他之所以未返岗上班，是因
为收到了部门经理的通知， 该通
知称他已被公司辞退， 他无法再
回公司上班。

法院认为， 劳动者的合法权
益受法律保护。 当事人对自己提
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
中，公司就劳动关系的解除，向法
庭提交了《报纸公告》予以佐证，
但该《报纸公告》仅能证明公司作
为 用 人 单 位 对 杜 烨 履 行 了 催
告返岗的管理义务， 此后公司并
未根据法定程序及法律法规、企
业规章制度等对劳动合同作出
解除处理决定， 并在此情况下继
续为杜烨缴纳社会保险， 公司据
此 主 张 杜 烨 自 行 离 职 的 主 张

缺乏相关证据，法院不予支持。对
于杜烨辩称的其被公司无故辞退
的辩解意见， 因其未提交有效证
据予以证实，法院亦不予采信。

经核实，2021年8月20日后杜
烨未再提供劳动， 公司亦未再向
杜烨支付工资， 公司为杜烨缴纳
社会保险至2021年9月30日，此后
双方已不再履行劳动法律关系中
提供劳动、 支付报酬和缴纳社会
保险的基本权利义务， 劳动关系
已于2021年9月30日实际解除。因
公司和杜烨均未提供有效证据证
实双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故
法院视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
合同， 杜烨有权要求公司支付解
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综上，法
院作出公司应向杜烨支付离职补
偿3.7万元的判决。

本报记者 赵新政

员工不辞而别是否属于自动离职？

员工因疫情待岗半年
多， 复工不久被辞退

王某于2019年8月1日入职 ，
负责教授小学数学课程。 当时，
公司告知她试用期3个月， 待通
过 试 用 期 考 核 以 后 再 签 订 劳
动 合 同 、 缴纳社保 。 2019年11
月1日， 王某如期转正， 并于当
月与公司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劳动
合同。

2020年1月中旬 ， 因临近春
节， 上课的学生不多， 公司决定
提前放假。 “谁知道这个假期一
放就是半年多， 虽说各行各业都
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但我们公司
主要是给中小学生做校外学科培
训， 复工时间基本上与全市中小
学开学同步。 因此， 一直到8月
中旬， 公司才通知我返岗上班。”
王某说。

“在放假的半年间， 我和其
他同事并不是不工作完全休息。
因为， 总有一些家长提出退还学
费等要求， 公司为了稳定家长的
不安情绪， 要求我们任课老师维
护好自己负责上课的学生。 在这
种情况下， 我要经常跟家长沟通
孩子在家的学习情况， 有时候还
需要进行线上辅导 。” 王某说 ，
“公司给我们发了半年的待岗工
资。 有同事认为这样发工资不合
法， 反复找公司沟通。 我觉得公
司在特殊时期也不容易， 就没提
这些问题 ， 一心想着等疫情过
去 、 赶紧恢复上班就好了 。 谁
知， 刚复工3个月， 工资收入刚
有所提升， 公司突然通知我第二
天不用来上班了。”

公司否认辞退员工， 员
工申请劳动仲裁

离开公司 ， 王某才回过神
来。 “公司生源一直不太好， 复

工以后更大不如前 。 在教课之
余 ， 公司还让我们进行电话销
售、 发宣传单等。 虽然多干不少
工作， 但公司从来不多发一分钱
工资， 好多同事都拒绝干这样的
工作。 我也不愿意干， 但一样没
落下。 即使这样， 公司还平白无
故把我辞退了， 甚至连个理由都
没有。”

于是， 王某再次来到公司。
她找到人力资源部的同事， 询问
公司辞退她的理由 。 同事告诉
她， 因疫情导致经营状况不好，
公司需要裁员。

王某认为， 如果是公司裁员
辞退员工， 公司应当依法向她支
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 与人
力资源部的同事沟通无果， 她决
定直接找老板沟通。

听说王某想让公司支付经济
补偿， 老板立刻变了脸。 老板拿
着王某此前一天办理离职时公司
让她签字的 《离职申请》 和 《离
职交接表》 说： “这都是你自己
签的字， 是你自己离职不干了。
想要补偿， 一分钱也没有， 你爱
上哪儿告上哪儿告去！”

又气又急的王某申请劳动争
议仲裁， 要求公司支付工资、 加
班费、 解除合同经济 补 偿 等 费
用 。 递交仲裁申请书后， 王某
仍然怒气难平。 朋友告诉她， 工
会能够为职工提供免费的法律
援助， 她便来到北京市 总 工 会
法律服务中心提出法律援助申
请。

工会律师详查案情， 抓
住关键促公司妥协

经审核，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
服务中心认为王某符合困难职工
法律援助条件， 遂指派专职律师
郑青玉作为她的委托代理人。 郑
律师询问了王某的情况， 在认真

查看相关书面材料后认为， 凭现
有证据， 王某要求公司支付解除
劳动合同经济补偿依据不足。

经过分析王某讲述的情况及
全部案情， 郑律师认为， 其可以
请求确认与公司在2019年8月至
10月存在劳动关系， 在此基础上
可以要求公司向其支付违法约定
试用期赔偿金等费用。

仲裁庭审中， 公司主张其并
未辞退王某， 其属于自行离职，
原因是嫌工资低 。 另外 ， 公司
称 ， 2019年8月至10月期间 ， 王
某还不是公司正式员工。 该期间
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没有缴
纳社保， 这是公司的统一规定。
因为王某不是公司正式员工， 试
用期间工资低于转正的正式员工
是很正常的现象。 况且， 王某对
转正前后的工资标准是知情且同
意的。 因此， 公司不同意王某全
部申请请求。

郑律师指出， 试用期员工与
转正员工有同样的劳动权利， 公
司均应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
保。 本案中， 公司不给试用期员
工签合同缴社保违反法律强制性
规定。 本案中， 公司给王某设定
了3个月的试用期， 而劳动合同
仅签订了1年， 明显违反法律规
定。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三条
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与
劳动者约定试用期的， 由劳动行
政部门责令改正； 违法约定的试
用期已经履行的， 由用人单位以
劳动者试用期满月工资为标准，
按已经履行的超过法定试用期的
期间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 据
此， 郑律师认为， 公司应当向王
某支付违法约定试用期赔偿金。

双方均亮明观点及相关证据
后， 公司认为自己的主张缺乏充
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 。 迫于压

力， 公司开始寻求妥协。 在征得
王某同意后 ， 双方达成调解协
议 ， 由公司向王某一次性支付
3000元， 了结双方之间争议。

不久， 拿到案款的王某特意
来到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表示感谢 ： “多亏了工会的帮
助 ， 要不然我真的一分钱拿不
到。 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教训，
这次劳动仲裁的经历也给我好好
上了一堂课。”

劳模律师说法

找准案件突破点是成功
维权的关键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工会劳模法律服务团成员董梅律
师

当下很多用人单位在试用期
内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或者
签署仅约定试用期的劳动合同的
情况比较普遍。 但是， 《劳动合
同法》 明确规定， 用人单位自用
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
系。 建立劳动关系， 应当订立书
面劳动合同。 试用期包含在劳动
合同期限内。 劳动合同仅约定试
用期的， 试用期不成立， 该期限
为劳动合同期限。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大背
景下， 既要依法保护劳动者合法
权益， 也要引导劳动者与用人单
位共克时艰。 本案中， 工会及时
为困难职工提供法律援助。 工会
法援律师通过全面了解案情， 找
到案件的突破点， 帮助员工成功
维权， 同时让用人单位学习到依
法合规用工的重要性， 通过调解
方式快速、 高效解决劳动争议，
达到案结、 事了、 人和。

协办单位： 北京市总工会法
律服务中心

法院： 用人单位仅履行催告返岗责任未依法解除劳动关系， 仍需赔偿

王某是一家教育培训公司的数学老师。 在2022年2月至7月期间， 因受疫情影响， 公司一直没有
通知她复工。 8月份复工以后， 王某不仅努力做好原来的本职工作， 还兼任公司分配的一些销售性
工作。 但是， 没过多久， 她就被公司辞退了。 王某不服， 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并向北京市总工会法
律服务中心申请法律援助。 在证据极为不利的情况下， 工会法律援助律师帮助她与公司进行调解协
商， 最终使双方之间的争议得到妥善解决。


